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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46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丰股份”或“公司”）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67.77 万股。本次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2.6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5,191,459.00 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87,597,528.5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57,593,930.45 元，上述

资金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全部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天健验[2017]343 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管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投资预算 

（万元） 

募集资金 

使用量（万元） 
核准情况 环评批复 

1 
年产 360 万套汽车轮

毂轴承单元扩能项目 
2 年 48,669.00 48,669.00 

萧开管发

[2015]41 号 

萧环建

[2015]1124 号 

2 
企业技术中心升级改

造项目 
2 年 9,983.00 9,983.00 

萧开管发

[2015]40 号 

萧环建

[2015]1125 号 

3 

电动汽车轮毂电机驱

动及控制系统研发项

目 

2 年 16,939.00 16,939.00 
萧经技开发区

备案[2017]1 号 

萧环备 

[2017]1 号 

4 

汽车轮毂轴承单元装

备自动化、管理智能化

技术改造项目 

2 年 15,169.00 15,169.00 
萧经技开发区

备案[2017]2 号 

萧环备 

[2017]2 号 



5 
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营运资金 
-- 5,000.00 4,999.40 -- -- 

合计 95,759.40 -- --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原计划投资 

预算（万元） 

原计划募集资金 

使用量（万元） 

占总筹资

额的比例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已投入金额

（万元） 

项目 

实施主体 
变更说明 

年产 360 万套汽车轮毂轴承单

元扩能项目 
48,669.00 48,669.00 50.82% 5,058.78 兆丰股份 

缩减项目

总投资 

电动汽车轮毂电机驱动及控制

系统研发项目 
16,939.00 16,939.00 17.69% - 兆丰股份 

改以自有

资金投入 

汽车轮毂轴承单元装备自动

化、管理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15,169.00 15,169.00 15.84% 266.46 兆丰股份 

缩减项目

总投资 

（三）变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投资预算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 

使用量（万元） 

占总筹资额

的比例 

项目 

实施主体 

年产 3000 万只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精

密锻车件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 
48,869.00 48,869.00 51.03% 兆丰股份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发

展战略，从企业经营实际出发，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其中，缩减“年产 360 万套汽车轮毂轴承单元扩能项目”和“汽车轮毂

轴承单元装备自动化、管理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规模，“电动汽车轮毂

电机驱动及控制系统研发项目”改以自有资金投入，合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48,869万元拟投入新增募投项目“年产3000万只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精密锻车件智

能化工厂建设项目”。 

本次变更前后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前 募集资金用途 变更后 募集资金用途 

项目名称 
投资预算 

（万元） 

募集资金 

使用量（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预算 

（万元） 

募集资金使

用量（万元） 

年产 360 万套汽车轮毂轴承

单元扩能项目 
48,669.00 48,669.00 

年产 360 万套汽车轮毂轴承

单元扩能项目 
23,669.00 23,669.00 

企业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9,983.00 9,983.00 企业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9,983.00 9,983.00 

电动汽车轮毂电机驱动及控

制系统研发项目 
16,939.00 16,939.00 

汽车轮毂轴承单元装备自动

化、管理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8,239.00 8,239.00 

汽车轮毂轴承单元装备自动

化、管理智能化技术改造项

目 

15,169.00 15,169.00 

年产 3000 万只汽车轮毂轴承

单元精密锻车件智能化工厂

建设项目 

48,869.00 48,869.00 

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 
5,000.00 4,999.40 

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 
5,000.00 4,999.40 

合计 95,759.40 合计 95,759.40 

其中拟缩减“年产 360 万套汽车轮毂轴承单元扩能项目”和“汽车轮毂轴承

单元装备自动化、管理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项目的总投资，若项目实际投资总

额超过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足。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涉及的新增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本次变更情况与银行、保荐机构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一）年产 360 万套汽车轮毂轴承单元扩能项目 

1、原募投项目计划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年产 360 万

套汽车轮毂轴承单元扩能项目”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获得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萧开管发[2015]41 号）备案同意，2015 年 8 月 25 日获得杭州市萧山

区环境保护局（萧环建[2015]1124 号）环评批复。 

项目拟利用公司在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路 33 号内已建的厂房进行

实施。项目利用现有建筑面积 22,321m2，添置先进高效、可靠、适用的生产设备，



关键生产设备选用国内外最先进成熟设备。项目拟组建二代轮毂轴承单元生产线、

三代圆锥滚子轮毂轴承单元生产线、三代双列球轮毂轴承单元生产线各 2 条。项

目建设期为 2 年，本项目完成后将形成年新增 360 万套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的生产

能力。 

本项目总投资预算为 48,66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2,514 万元，其他费用（前

期工作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等）223 万元，预备费 2,556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376

万元。项目实施后，税后 6.79 年(含建设期)可回收全部投资，投资利润率为 18.79%。 

原计划在建设期第一年投入总投资的 55.84%，第二年投入 37.23%，剩余部

分在后三年生产期陆续以流动资金投入。 

2、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年产 360 万套汽车轮毂轴承单元扩能项目”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 5,058.78 万元，基本为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支出，并已新增部分产

能。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43,888.47 万元（含募集资金净额尚未使用余额及已

结利息收入）。 

3、缩减原募投项目总投资的原因 

本项目原计划采用的主要设备为德国和韩国进口设备，随着“中国制造2025”

行动纲领的提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经过对比论证，部分国产设备亦能达到设

计质量与产能的要求，且价格显著低于同类进口设备；为提高项目投资收益率，

公司将根据要求，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使用部分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

从而大大节约项目建设成本。同时该项目当中的部分前道加工工序拟调整到新增

募投项目“年产 3000 万只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精密锻车件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

中实施，也会相应缩减部分设备投资。 

若项目实际投资总额超过募投资金金额的，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足。 

（二）电动汽车轮毂电机驱动及控制系统研发项目 

1、原募投项目计划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电动汽车轮

毂电机驱动及控制系统研发项目”于 2017 年 1 月 3 日获得萧山经济开发区经济



发展局（萧经技开发区备案[2017]1 号）备案同意，2017 年 1 月 11 日获得杭州市

萧山区环境保护局（萧环备[2017]1 号）环评批复。 

项目根据设计的总体目标，利用公司现有 2#厂房的部分用房，并对现有的

建筑物进行适当的改造，使其能满足本项目建设的需要，项目涉及的现有建筑面

积 3,000 平方米。公司拟完成 3-5KW 的轮毂电机及控制系统产品的研究开发，

实现在轻型低速纯电动汽车上的配套使用，并在产品开发的基础上完成批量制造、

工艺工装技术、试验检测技术研究。 

本项目总投资为 16,93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5,043 万元，其他费用（前期

工作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等）1,086 万元，预备费 810 万元。通过本项目的实施，

将使公司在电动汽车轮毂电机及控制系统产品技术水平、制造技术等方面达到新

的高度，项目本身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 

原计划在建设期第一年投入总投资的 60%，第二年投入 40%。 

2、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电动汽车轮毂电机驱动及控制系统研发项目”尚

未投入资金，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17,070.61 万元（含募集资金净额尚未使用

余额及已结利息收入）。 

3、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电动汽车轮毂电机驱动及控制系统研发项目”属于研发类项目，结合当前

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项目研发进展不确定性较大，需要根据政策环

境和技术发展逐步投入，预计该项目短期内难以有效提高公司效益。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高效地利用募集资金，公司拟将该项目调整为使用自有资金

投入，该项目原计划研发内容未来将根据研发进展逐步投入。 

（三）汽车轮毂轴承单元装备自动化、管理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 

1、原募投项目计划 

本项目在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公司现有厂区内组织实施。公司

拟对现有工厂实施装备自动化、管理智能化技术改造。加大技术装备投入，主要

对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的生产过程的热处理、车、磨、超精、清洗、装配等工艺过



程进行自动化连线，采用自动生产线替代目前大部分企业采用的半自动或手工的

生产方式，在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提升产品品质。 

本项目总投资为 15,169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2,910 万元，其他费用（前期

工作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等）739 万元，预备费 817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703 万

元。项目实施后，税后 6.79 年(含建设期)可回收全部投资，投资利润率为 18.19%。 

原计划在建设期第一年投入总投资的 57.22%，第二年投入 38.15%，剩余部

分在后三年生产期陆续以流动资金投入。 

2、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汽车轮毂轴承单元装备自动化、管理智能化技术

改造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66.46 万元，基本为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支出。

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15,107.29 万元（含募集资金净额尚未使用余额及已结利

息收入）。 

3、缩减原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的原因 

本项目原计划采用部分进口设备，经过对比论证，同类国产设备亦能达到设

计质量与产能的要求，且价格显著低于同类进口设备；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可以节约项目建设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公司投

资规模较大，设备集中采购议价能力提升，设备采购价格较预算价格有大幅降低，

可以节约部分投资。 

若项目实际投资总额超过募投资金金额的，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补足。 

三、拟新增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年产 3000 万只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精密锻车件智能化工厂建设

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根据年产 3000 万只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精密锻车件

的生产规模，拟在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征土地约 53333m2（约合 80 亩）。

根据项目产品的生产工艺要求，生产过程主要为锻造、车加工和热处理，对新厂



区进行规划设计，主要布置生产厂房、生产辅助用房、生活配套用房等建筑，项

目新增建筑面积约 76940m2。 

4、项目投资方式：项目总投资为 48,869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10,974.14 万

元，设备及安装工程 30,058.67 万元，其他费用 4,826.30 万元（其中包括征地费

4,400 万元，其他勘察监理费用等 426.30 万元），预备费为 1,376.89 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为 1,633 万元。项目拟从 2018 年第一季度开始，2020 年一季度建成并

投产。计划在建设期第一年投入总投资的 40.93%，第二年投入 55.73%，剩余部

分在后两年生产期陆续以流动资金投入。 

本项目拟征地费金额在董事长审议权限范围内，未达董事会审议的标准。董

事长有权具体办理竞拍土地使用权的相关事宜，并签署具体文件。公司将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履行国有土地出让的相关程序，如有重大进展，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5、项目建设期及效益测算：项目建设期为 2 年，第三年生产负荷达到设计

生产能力的 60%，第四年起开始满负荷生产。项目实施后，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43,000 万元，增值税 5,871 万元，销售税金及附加为 434 万元，利润总额为 13,921

万元，投资利润率 26.43%。 

6、计划投资总额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为 48,869 万元，全部以募集资金

投入。 

7、项目备案及环评情况：本项目尚需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备案工作。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公司近年来产品保持较好的销售形势，对锻件的需求量逐年提升，公司拟投

资新建精密锻件智能化工厂，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1、完善产业链，保持核心竞争优势 

汽车轮毂轴承单元行业日趋激烈，为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实现差异化竞争，

及早布局先进产业上游，以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有必要向产业链上游前移，为此

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供应链（锻造、车加工、热处理等）以保持公司的核心竞争优

势，已成为公司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2、促进转型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交付能力 



随着公司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需要，对锻、车件供应商的配套协作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为公司配套的锻造、车加工工厂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较弱，

改善工艺和引进先进设备的意愿不高，管理改善和质量提升成效不大，未来将无

法满足公司的配套协作要求。公司拟投资新建的精密锻件智能化工厂，利用智能

制造技术，采用行业领先的设备和工艺，与公司现有管理流程融合，能更充分保

障生产供应，提高交付效率，满足客户需求。同时项目最大限度地满足节能环保

的要求，可以为行业转型升级提供样板。 

3、解决供货紧张，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近年来随着政府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严格监管，部分锻车件配套供应商逐步

转行或减产，导致锻车件供应较为紧张，长期下去将无法满足公司正常的生产需

要。由于机械产品生产运输的特殊性，寻求外地的供应商会大幅增加成本和响应

速度，有必要就近新建精密锻件智能化工厂以满足自身扩大产能需要。 

（三）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1、项目产品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发展政策 

本项目产品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精密锻件主要为公司现有的汽车轮毂轴承单

元配套，产品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等特性，同时，项目采用热模锻和冷

锻技术，锻件余量少、精度高，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品。 

2、项目符合国家绿色环保政策 

目前，为公司配套的锻件生产厂家，大多采用普通的普通热模锻工艺，工艺

水平比较落后，能耗较高，急需进行工艺改进，节能降耗改革。公司本次精密锻

件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将采用行业领先的设备和工艺，最大限度地满足节能环

保的要求，倡导节能减排。 

3、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2016 年中国汽车产销均超 2800 万辆，连续八年蝉联全球第一。据预测，随

着国家对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出台，再加上中国 GDP 的平稳增长，到 2020 年间

有望保持年均5~7%左右的增长率，到 2020年中国汽车销量预计达到 3500万辆。 

政策变更夯实了汽车行业未来发展的基础，我国汽车行业将由前期的快速扩

张期转入稳定增长期。我国汽车低保有量以及消费升级等因素将成为未来汽车行

业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产量上升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竞争的压力，国内主



流主机厂迫于不断降价的市场竞争压力，为增强市场竞争力，纷纷开始加快落实

零部件配套体系的国产化，国内零部件市场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国际零部件

巨头为尽快摆脱成本竞争压力下的经营困境，必将加快在中国的低成本零部件供

应体系的布点和进一步扩大全球采购。 

汽车轮毂轴承单元作为汽车传动系统的主要部件，跟汽车主机的发展息息相

关。公司目前的轮毂轴承单元产品主要面向北美、欧洲、日本等地区的中高端售

后服务市场，随着国内外主机市场的大力发展，国内外对于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的

需求量不断提升。 

为满足汽车轮毂单元的需求，保障轮毂轴承锻件的供应是必要的。 

4、项目地理优势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建于 1990 年 8 月，1993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浙江省的重点开发区和日商、台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建区

十几年来，一个以发展工业、引用外资、出口创汇为主导的外向型、现代化的工

业园区已经形成。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设施配套齐全，投资环境良好。区域位置

优越，交通便捷。开发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上海经济区的浙江省

杭州市萧山区境内，紧依萧山城区，沪杭甬、杭金衢高速公路穿区而过，距上海、

宁波港口各 150 公里。 

5、公司的研发技术优势 

公司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CNAS 检测研究中心、省级重点企业研

究院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科研检测机构，在汽车轮毂轴承单元领域有深厚的研

发实力。公司是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取得 6 项

发明专利、37 项实用新型专利、2 项外观设计专利，并获得多项省级荣誉证书。

公司还先后参与了多项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制订，在行业技术发展上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公司也与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科研院校、单位建立了紧密的“产

学研”协作关系，在技术信息收集、基础研究及检测与试验手段等方面，充分借

用“外脑”，互相整合资源、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了研发能力和水平。 

上述因素充分说明，无论从国家产业政策、满足市场需求还是提高公司自身

竞争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方面来看，本项目的实施都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四）项目面临的风险 



1、市场风险 

随着汽车工业发展，行业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汽车轮毂轴承单元市场需求总

体呈递增趋势，但不排除受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影响，出现市场波动的风险。 

2、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项目产品主要原材料为钢材。钢材价格的波动将会对公司的生产成本产生

较大影响。如果未来原材料价格发生波动，而公司又不能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将有可能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的波动，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技术风险 

若公司不能持续创新开发差异化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将存在公司主要产品

市场竞争力下降的风险，从而影响公司整体生产经营。 

4、管理风险 

若公司管理团队素质及管理水平不能适应公司规模和产能迅速扩张的需要，

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未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完善，不能对每个关

键控制点进行有效控制，将对公司的高效运转及资产安全带来风险。 

公司已形成了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在组织架构上，能够保障公司的稳定持

续发展。在未来，公司将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各项制度建设，不断

提高管理水平，创新管理模式，发挥企业管理效应。有计划、有顺序地加强现有

管理人员的学习，以内部培养为主，开拓管理人员思维、架构管理知识体系，将

以往多年的管理经验与先进的管理理论相结合，以适应公司资金规模、营运规模

迅速扩大后的要求。 

5、人才风险 

公司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中需要专业人才，同时公司日常经营中也需要经验

丰富的管理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 

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该类人才的管理，例如提高薪酬待遇、改善工作

和生活条件等；通过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做好高素质人才储备工作；加大对研

发投入和创新奖励的力度，对关键技术工艺、重要创新，通过制定优厚的销售分

红、绩效奖金等多种措施，建立属于公司稳定的人才队伍。 

6、项目用地获取的相关风险 



本次投资涉及的项目用地尚未取得，若公司最终未能依法取得项目用地的土

地使用权，将影响项目的正常履行。公司将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通过政府土地招拍挂公开程序竞拍获得土地。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2）公司本次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且新增的募投项目有利于拓展公

司的主营业务，与公司发展规划一致，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3）公司

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对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拓展公司主营业务，提升公司竞争力有积极意义。此次募投项目变更不会影

响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现行有关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兆丰股份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

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兆丰股份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此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形。  

综合以上情况，本保荐机构对兆丰股份本次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无异

议。公司应将上述议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

信息披露后方可实施。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5、年产 3000 万只汽车轮毂轴承单元精密锻车件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八日   


